关于申报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和

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的通知
各市团委、青联，各大企业、高等院校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、青联，省国资委团委，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，武警山东总队政治部组织处，各直属行业团工委：
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是团中央、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，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是团省委、省青联授予我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。为集中展示当代齐鲁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，激励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，团省委、省青联决定，于2016年“五四”期间联合表彰第20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，同时按照团中央、全国青联要求，积极遴选推报我省优秀青年参评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。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人选基本条件：

1．年满14周岁、不满40周岁（1976年5月1日—2002年4月30日出生）的中国公民。
2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3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。
4．理想信念坚定、本领过硬、勇于创新创造、矢志艰苦奋斗、品格高尚，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5．获得过省级“青年五四奖章”或其他省部级以上荣誉。
（二）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人选基本条件：

1．年满14周岁、不满40周岁（1976年5月1日—2002年4月30日出生）的户籍在山东或目前在山东学习、工作三年以上的中国公民。
2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3．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作风正派。
4．勤于学习，善于创造，甘于奉献，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5．获得过市级以上综合性荣誉。
在考察推荐过程中，要重点围绕“两区一圈一带”、扶贫攻坚、创新驱动等重大战略推荐人选，要突出基层导向、普通岗位导向，既要注意人选的才能和突出业绩，更要注重人选思想道德的感召力、示范性，为广大青年树立身边可学可比的青年典型，激发社会正能量。

各市级团委、青联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联合提名1个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或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集体，申报集体应在国家和省重要建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特殊贡献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坚持优中选优，扩大人选推荐范围，人选推荐方式分为组织推荐、系统推荐、社会自荐3类。

    1．组织推荐。各市级团委、青联为推荐单位，可提名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1名、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1—2名，提名人选必须是工作或定居在本市的人员。

2. 系统推荐。根据界别划分情况，由省直有关部门、行业推荐人选。提名人选必须是本系统人员，各系统可提名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1名、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1—2名。

3．社会自荐。鼓励支持联名举荐和个人自荐。充分发挥互联网及新媒体的社会传播力，团省委将依托微信、微博、网站和“青年之声”等平台，直接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年公开征集人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．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。各单位要广开视野，广辟渠道，努力扩大推荐工作的范围。评选活动要突出时代性、代表性、广泛性，特别要注意挖掘和推荐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青年典型。要积极主动与党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、社会组织沟通，广泛听取广大青年和群众的意见。

2．规范程序，严格把关。各单位要认真履行申报程序和手续，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征求所在单位青年群众、党组织、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，如实填写人选申报表（见附件），以写实方式整理出事迹简介（500字以内）以及详细事迹材料（另附，2000字左右）。

 3．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2016年是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和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20周年，各单位要通过本届评选活动，广泛宣传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和历届奖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，在广大青年中树立可学可亲可敬的青年典型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 4．报送材料要求。各单位、系统推荐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和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候选人，需于2月3日前与团省委组织部沟通，填写初步沟通人选信息统计表，根据反馈情况再按要求报送材料。推荐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候选人直接按要求报送材料，于2016年3月15日前将人选申报表、事迹简介、事迹材料及最高学历证明、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一式2份报团省委组织部，同时将人选1寸证件照（白底）、申报表、事迹简介和事迹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团省委组织部电子邮箱。逾期不报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通讯地址：济南市英雄山路4号团省委组织部

邮    编：250002
联系电话：0531—82073896（传真）

联 系 人：王 鹏   吉 喆

电子邮箱：sdgqt3815@163.com
附件：1. 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初步沟通人选

信息统计表
2. 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3. 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4. 第20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5. 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共青团山东省委             山东省青年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  日

附件1

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初步沟通人选信息统计表

推荐单位：

	姓名
	民族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学历
	单位及职务
	曾获荣誉和奖励

（只填写省部级以上荣誉和奖励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附件2
第20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	姓　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

照片

	民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   历
	
	

	户籍地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职  业
	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  务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编
	

	学习和工作简历
	（从小学填起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）

	曾获表彰奖励情况
	（只填写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	担 任 社 会 职 务
	（只填写担任省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导职务情况）



	主 要 事 迹
	（主要事迹材料不超过300字）


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单位
	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省级青

联

意

见
	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省级团委意见
	 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

说明： 1.“民族”请写全称。如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、“哈尼族”。

2.“政治面貌”请填写准确（具体分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群众）

3.“学历”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究生）。

4.“职务”要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重职务的要同时填写，如“总经理、党组书记”、“董事长、副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”等。
附件3
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	申报集体名称
	

	集 体 人 数
	
	团 员 数
	

	35岁以下青年数
	
	35岁以下党员数
	

	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团组织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（主要事迹不超过300字，另附2000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单位
	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省级青联意见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省级团委意见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
附件4

第20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	姓　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

照片

	民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   历
	
	

	户籍地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职  业
	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  务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编
	

	学习和工作简历
	（从小学填起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）

	曾获表彰奖励情况
	（只填写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	担 任 社 会 职 务
	（只填写担任市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导职务情况）



	主 要 事 迹
	（主要事迹材料不超过300字）


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单位
	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市级青

联

意

见
	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市级团委意见
	      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

说明： 1.“民族”请写全称。如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、“哈尼族”。

2.“政治面貌”请填写准确（具体分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群众）

3.“学历”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究生）。

4.“职务”要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重职务的要同时填写，如“总经理、党组书记”、“董事长、副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”等。
附件5
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	申报集体名称
	

	集 体 人 数
	
	团 员 数
	

	35岁以下青年数
	
	35岁以下党员数
	

	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团组织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（主要事迹不超过300字，另附2000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单位
	（盖　章）

     年　月　日
	市级青联意见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	市级团委意见
	（盖　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
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  日印发 




